附件4

畜牧业发展补短板项目储备指南

一、建设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重点支持生猪、肉牛、肉羊、家禽、肉兔等畜禽养殖现代化建设，新建或改扩建畜禽养殖场。建设内容包括标准化现代化畜禽养殖场建设、提档升级生产设施装备、数字化建设、优势特色品牌建设等。
二、实施单位
项目实施单位为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畜禽规模养殖场（包括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）、产业发展龙头企业等，需在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备案，应达到各类畜禽规模养殖标准或建成后达到规模养殖标准。
三、补助标准
财政资金对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%，最高补助300万元。
四、建设期限
项目需在2025年11月底前完成建设、验收和财政资金拨付。

